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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律责任和法律制裁是法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法律责任是法律制裁的前提和基础 , 法律制裁是

法律责任的后果和体现 , 法律责任承担的合理性是 法 律 制 裁 实 施 的 正 当 性 的 来 源 。 本 文 从 惩 罚 性 法 律 责

任———刑事法律责任的角度出发 , 对在法学界中具有较大影响的三种法律责任合理性理论 , 即道义责任论、社

会责任论和规范责任论的观点进行了对比介绍 , 分析了将道义责任论和社会责任论融为一体的现代法律责任

合理性理论 , 并以此为基础推导出刑罚的正当化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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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法律责任，首先应当解决的基本问题是：行

为人承担法律责任的合理性根据。只有法律责任的承

担是合理的，法律制裁的实施才是正当的。在刑法学

领域，体现为只有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是合理，刑罚

的实施才可能是正当的。没有刑事法律责任的合理

性，就没有刑罚的正当性。

一、法律责任的价值本位即合理性理论

价值本位是指价值取向的前提和根本基础，法律

责任的价值本位即在价值论的视角下理解法律责任

产生的正当性基础。当代法学界存在着三种影响较大

的法律责任价值本位理论，即道义责任论、社会责任

论和规范责任论。

1.道义责任论

源自于古典自然法学派的道义责任论是一种源

头最远、路程最长且至今生命力最旺盛的法律责任合

理性理论。道义责任论是从康德的道义报应论中引申

出来的责任理论。康德认为，人作为一种自由的道德

的力量，他能够在善与恶之间做出选择，滥用自由的

行为表明行为人选择了恶，违反了道德命令，因而具

有道德的缺陷或具有道德上的应受非难性。道义责任

论从法律与道德的一元论、道德过错的主张、意志自

由的假定出发，论述法律责任的本质。它认为，自然法

是正当行为的道德命令，法律规范是道德命令的复

写。一个人之所以应负法律责任乃是因为他违背了正

当行为的道德命令［1］。即法律责任是以道义责任为前

提的，对违法者的道义责难就是法律责难的本质所

在。而对违法者的道义责难是以行为人的意志自由为

前提的。黑格尔说：“行为只有作为意志的过错才能归

责于我。”［2］道义责任论以哲学和伦理学上的非决定论

亦即自由意志论为理论基础，它假定人的意志是自由

的，人有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有自觉行为和行使自

由选择的能力，由此推定，违法者应对自己出于自由

意志作出的违法行为负责，应该受到道义上的责难［3］。

道义责任论假定人的意志及其行为是绝对自由的，基

于自由意志理论，行为人存在着自由选择的可能性，

他有选择善恶的自由，有作为与不作为的自由，有滥

用自由的自由，他可以自由地合乎逻辑地对行为的价

值进行自主的判断，进而作出符合自身意愿的选择，

所以行为人的行为是理性自由选择的结果，行为人对

于其依自由意志实施的行为承担责任是合乎逻辑的，

在道义上也是可能的。

道义责任论注意到了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的一

致性，并把意志自由作为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的基

础，这无疑有合理因素。但它忽视或混淆了法律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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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区别和界限。此外，它夸大了意志的自由度和意

志的作用。把一切都归结于意志自由，这就否认了产

生违法犯罪的社会环境，必然导致否认改造或变革不

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必要性［4］。可以说，道义责任论正

确地揭示了行为的主观因素的作用，却忽视了社会环

境对行为方式的巨大影响。

2.社会责任论

社会责任伦作为近、现代法律责任的根据之一，

发端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以社会本位价值观为

基础的责任学说。社会责任论以法律实证主义为理论

基础，强调人性中经验的一面，贬抑人的自由意志，从

而排除了道义非难和选择自由，责任评价机制中的评

价对象是行为人反社会人格或反社会行为。与道义责

任论相反，社会责任论以哲学和伦理学上的决定论为

理论基础，假定一切事物（包括人及其行为）都有其规

律性、必然性和因果制约性。由此推断，违法行为的发

生不是由行为者自由意志，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

因而只能根据行为人的行为环境和行为的社会危险

性来确定法律责任的有无和轻重［5］。社会责任伦认为

自然法学派的道义责任论强调个人自由意志对行为

的决定作用，是个人主义时代的观念，然而个人在社

会面前，其自由意志是微不足道的。社会是一个独立

与个人的有机体，是一个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公共

利益和社会利益在内的多元利益互动系统，法律是权

利及各种利益的宣誓和保障。迪尔凯姆指出，法律责

任是对违法行为侵害权利的纠错（纠恶）机制。因而，

法律责任的本质是社会实施强制力量的体现。这种强

制力量通过对受侵害权利的补救来否定侵权行为，以

对受到危害的利益的加强来限制侵权者的任性。法律

责任是对社会利益系统的维护［6］。与功利主义相似，

社会责任论者也认为确定和强制履行法律责任不是

或主要不是为了惩罚责任者，而只是为了否定或限制

行为者的任性，维护社会秩序，迫使犯罪者再社会化，

通过教育复归社会。

社会责任论强调法律责任的本质和作用在于恢

复受到侵害的社会责任利益系统，限制个人的任性，

这有其正确之处。但它过于崇尚法律责任的社会功利

性，加上只注重行为的外在的社会危害性，忽略行为

的内在动机、目的、认知能力等因素，这就难免使法律

责任的归结失却其合理限度［7］。可以说，社会责任论

正确揭示了行为发生受制于一定的客观条件，却忽视

了行为人主观因素的重要作用。

3.规范责任论

规范责任论从对行为的规范评价出发论述法律

责任的本质，指出法律体现了社会的价值观念，是指

引和评价人们行为的规范。对合于规范的行为，法律

给予肯定（赞许）的评价、承认和保护，对悖于规范的

行为，法律给予否定（不赞许）的评价以至取缔。否定

性评价体现在法律责任的认定和归结中。易言之，法

律责任是法律对行为评价的结果。因此，对行为的否

定性规范评价就是法律责任的本质［8］。其理论创始人

凯尔逊认为，“法律责任的概念是一个与法律义务相

关联的概念。当我们说某人在法律上负责与某行为，

或是某人负担的法律责任，我们的意思是说：如果他

做相反的行为，他就有被制裁的可能。”［9］行为人承受

法律责任的根据在于法律的相关制裁的规定。对规范

的违反，做出了法律规范所要求的相反的行为，是对

法律规范秩序的挑战与破坏。这是责任（制裁）存在的

唯一根据。如果道义责任论强调的是道义的报应的

话，规范责任论则主张的是法律的报应。

规范责任论从研究法律责任的形式特征入手，力

求把法律评价、主观因素、社会环境统一起来，说明了

法律责任与社会价值准则和法律规范的直接联系，暗

含着法律责任是人定的。但以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

导的规范责任论不能充分地理解社会生活中的客观

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也不可能充分注意

到阶级社会中阶级利益冲突和阶级斗争对法律评价

标准的深刻影响。

从法律史的角度来看，法律责任存在着一个从古

典责任到现代责任的转变过程。现代法律责任应当是

复合的责任，是将道义责任、社会责任融为一体的责

任。在价值论的意义上，责任的本质在于道义性价值

与社会功利性价值的水乳交融式的体现。任何一种责

任均表现为道义责任和社会责任的统一和融合。

二、刑罚正当化根据

1.从道义责任论推导出的刑罚正当化根据

道义责任论从自由意志理论的角度提出了主观

恶性理论。主观恶性，是从道德标准的角度对自由意

志作出价值评价的结果。在刑事责任中，这种道德价

值具体表现为正义、均衡和报应观念，这就是刑事道

义责任论的价值本质所在。它为刑事责任的实现提供

了正当性根据，即对犯罪人的发动刑罚，取决于犯罪

人所实施的犯罪形式（主观恶性），刑罚应当与犯罪在

量和形式上相均衡。有学者提出，自从古罗马法学家

首次将主观恶性这一概念引入刑法后，刑事责任才开

始逐渐从客观责任（加害责任）的落后、野蛮中摆脱出

来［10］。根据道义责任论的观点，犯罪行为造成的客观

危害是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外在表现，犯罪人依其自由

意志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体现了其违反刑事法律规范、

危害社会秩序的主观恶性，按照报应观念的要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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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违背了正义的道义价值的主观上恶性形成了道

义上的应受责难性，应当施以法律上的惩罚。因此，对

犯罪人科以刑罚的正当性根据是犯罪人的主观恶性

在道义上的应受责难，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人的主

观恶性相适应。

在道义责任论中，刑罚的本质是一种惩罚，这种

惩罚是为了实现法律的公正。公正是法律的固有价

值，中国当代哲学家赵汀阳认为：“公正从其积极的方

面来说是一种互相尊重的合理分配方式，从其消极的

方面来说又是一种报应式的惩罚方式。惩罚性公正在

实际上和分配式公正同样是必要的。”［11］他进一步指

出了惩罚的实质：“惩罚是公正自身的保护机制。如果

缺乏这种自身保护机制，公正将是不堪一击甚至不攻

自破的。公正的对等性和互换性在惩罚性方面同样有

效。”［12］

2.从社会责任论推导出的刑罚正当化根据

社会责任论的机能应当是预防、恢复和补偿。在

刑法学领域，社会责任论的主倡者是刑事社会学派和

刑事实证学派，他们以社会实证的方法对犯罪产生因

素进行揭示，认为犯罪的原因在于社会因素的决定性

作用；他们立足于校正和预防犯罪的社会角度，揭示

了刑罚作用的有限性，主张寻找刑罚替代物及刑罚的

个别化。因而刑事社会责任论是以社会本位价值观为

基础的责任理论，结合刑法特有的机能，责任评价机

制中的价值本体可以归结为“社会防卫”和“社会安全

利益”。从“社会防卫”和“社会安全利益”的价值评价根

据出发，责任的评价对象不再是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及

其支配下的行为，而是犯罪人所具有的反社会人格及

其社会危险状态（人身危险性），从而使现代刑事责任

理论完成了“由犯罪行为向犯罪人的划时代转变”［13］。

在社会责任论中，刑罚的本质是为了预防犯罪，

通过教育改造犯罪人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英国

哲学家哈耶克从自由与责任密不可分的关系出发，指

出责任的预防性质：

“在一般意义上讲，有关某人将被视为具有责任

能力的指示，将对他的行动产生影响，并使其趋向于

一可预的方向。就此一意义而言，科以责任并不是对

一事实的断定。它毋宁具了某种惯例的性质，亦即那

种旨在使人们遵循某些规则的惯例之性质。”他同时

指出，责任的性质同时也是追究责任的理由：“科以责

任的正当理由，因此是以这样的假设为基础的，即这

种做法会对人们在将来采取的行动产生影响；它旨在

告知人们在未来的类似情形中采取行动时所应当考

虑的各种因素。”［14］

将道义责任与社会责任融为一体的现代法律责

任，使法律责任具有复合性质。法律责任的复合性质

已经使人们很难区分在各部门法中，某一具体的责任

形式是道义责任还是社会责任。在刑法学领域，这种

转变的背景就是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的融合。日本学

者大冢仁指出：现实的刑罚中，有报应的要素也有教

育的要素，有赎罪的要素也有社会防卫的要素，有一

般预防，也有特别预防的要素，这种种要素已经浑然

一体。［15］

综上所述，刑罚的正当化根据一是基于报应观

念，对犯罪人的犯罪行为所体现主观恶性予以惩罚，

从而实现社会正义；二是基于功利观念，对犯罪人的

犯罪行为所体现的人身危险性予以矫治，从而预防犯

罪，维护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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